
關於 12月 2日舉行的新聞媒體業與大型數位平台對話會議，數位發展部說明如

下： 

 

數位部 2日與文化部共同召開第 1場新聞媒體業與大型數位平台對話會議，由

Google 6名代表與文化部主管的新聞媒體業者展開對話，臺北市雜誌商業同業

公會和臺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則各推派 3名代表與會。會議由數位部次長李

懷仁與文化部次長李靜慧共同主持，公平交易委員會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科技辦公室亦派員參加。 

 

會中新聞媒體代表與數位平台代表皆認同健全的新聞媒體環境有助於推動民主

社會，雙方應追求共榮雙贏。 

 

Google並於會中主動提出追求共榮雙贏之方案，兩公會樂見，但方案內容需待

Google提出後，由雙方進一步討論；雙方並呼籲其他數位平台跟進響應。 

 

數位部表示，與文化部及 NCC共同合作，預定於 12月內共召開 4場大型數位平

台與新聞媒體對話會議，協助媒合雙方進行交流對話。期盼我國新聞媒體產業

與大型數位平台之間，能透過溝通，對彼此的需求有更充份的相互理解，以凝

聚雙方共榮發展之共識。 

 

備註：新聞媒體業代表與 Google所提出之訴求請見附件。 



附件 

壹、 新聞媒體產業公會訴求如下： 

一、 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 

1. 肯定政府安排這場會談，這對於國內新聞產業長期正常發展，

有著非常重大意義。 

2. 新聞內容有價是本公會的一貫主張，不論國際平台或任何平台

業者，使用新聞內容，我們的主張都是應該要有合理的付費。

澳洲模式的新聞議價模式，應該是政府持續積極主張的方案，

這對新聞產業正常發展有重大意義。 

3. 希望今天只是個開始，政府必須有更積極的作為。因為，新聞

有價並非單純的商業問題，而是事關民主政治的重大課題。唯

有健全的媒體環境，才能提供公民高品質的報導，穩固民主政

治的基石。台灣的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是華人社會的典範，

政府責無旁貸，必須珍視媒體的功能，不應放任媒體應有的營

收遭到侵蝕。基於健全媒體營運、維護台灣民主自由，希望政

府從民主政治的高度面對此事。 

4. 民間已有多位學者組成的研究單位，提出台灣版的議價法草案，

有諸多可參考的意見，例如:清楚界定議價法適用對象，這部

分公會也可以扮演角色，以及新聞計價模式…等等，希望政府

及Google可以參考，共同為台灣新聞產業長期發展，一起努力。 

5. 公會認同數發部提出產業共榮的主張，公會樂意與跨國數位平

台建立策略夥伴關係，惟「互惠」、「共榮」必須雙方有感。

在立法尚未完成前，可以先針對廣告分潤、新聞點閱分潤機制，

或是公開部份搜尋演算法…等，Google可以基於夥伴關係，對

於主要新聞媒體(非內容農場)釋出善意，例如:較高的分潤比例，

或在演算法無法公開的情況下，曝光上給予較高權數。 

二、 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 

1. 短期：公私協力之集體協商 

在我國完成立法之前，由政府主管機關會同媒體業者公會，

與跨國平台業者進行協商： 

(1) 廣告分潤金額之額度與分配方式 

(2) 廣告分潤機制透明化之機制與作法 

(3) 演算法及內容審查機制透明化機制與作法 



2. 中期：推動立法及設立特別基金 

(1) 以一年為期推動立法 

立法應比照有線電視法向本地平台與於臺灣設立分公司

之跨國平台課徵營收之一定額度、以及向未於本國設立

分公司之跨國平台業者課徵廣告交易稅或印花稅 

(2) 徵收「媒體健康捐、設立「培育第四權韌性」特別基金 

平台依立法繳納之稅款，以此財源設立特別基金，透過

納入業者、工作者、公民團體、專家學者之第三方分配

機制，補助本地優質媒體進行數位轉型，增強進入未來

的競爭力。 

三、 兩公會會中共同說明 

兩公會認為仍有立法之必要，呼籲政府、新聞產業、數位平臺皆應

積極推動立法。關於立法方向，兩公會將提出具體方向，提供參考。 

貳、 Google之說明如下： 

一、 Google 並不使用新聞媒體產製的內容盈利，而是提供免費「連

結」將有價值流量帶入新聞業者網站，幫助他們增加接觸更多網

路使用者的機會。 

二、 Google期望各界一起守護且認同台灣新聞產業的發展潛力，支持

數位平台及新聞產業合作，並盡速啟動「共榮」之數位政策方

向。Google 認同數位轉型是新聞產業與數位平台的共同目標，若

是能盡快推動相關方案，台灣將可創世界典範。 

三、 Google 與新聞產業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基礎，互有意願持續交流與

討論如何支持台灣新聞產業數位轉型與永續發展。 

四、 每個國家都有其發展脈絡，Google 期許能與政府、新聞產業共同

尋求最適合台灣的方案。台灣有專門支持數位發展的部會，以及

發展成熟的新聞媒體產業，在此基礎上，從公共政策角度思考，

我們期待可以公私協力，找出屬於台灣的專屬發展模式。 


